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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差额

分析工作指引（试行）

1.总则

1.0.1 为提升工程造价咨询成果质量，引导工程造价咨询

企业诚信经营、规范执业，促进工程造价咨询行业高质量发展，

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，保障建设资金使用效益，推进廉政

建设，根据《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》、《注册造价工程师

管理办法》、《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》、《浙江省审计条

例》、《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质量评价导则（试行）》

及现行的行业政策、规范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指引。

1.0.2 本工作指引遵循依法合规、客观公正、科学合理的

基本原则，对工程造价咨询成果差额常见的产生因素和误差性

质做出分析与分类，为政府及建设工程各方主体提供理论参

考。

1.0.3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有资

金投资为主的工程建设项目，其他类型投资项目可参照。

2.术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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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0.1 工程造价咨询成果差额：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经

审核确定的修正金额金额与原金额的差额。

2.0.2 造价差额：“工程造价咨询成果差额”的简称。

2.0.3 疏忽：行为主体周密性或执行力欠缺，导致行为结

果不能满足预期要求。

2.0.4 主观故意：行为主体具有明确的自主意图或目的性，

预见到其实施的行为将导致某特定结果，并有意追求或放任该

结果的发生。

2.0.5 虚假造价咨询成果文件：行为主体有意识地采用各

种方式、手段歪曲地反映建设项目相应阶段工程造价的确定与

控制等情况，违反行业规章、制度、准则出具的造价咨询成果

文件。

2.0.6 咨询单位：接受委托，对建设项目投资、工程造价

的确定与控制提供专业咨询服务、出具造价咨询成果文件的单

位。

2.0.7 审核单位：对建设项目投资、工程造价进行审查复

核的单位。

3.非咨询单位造成的造价差额

因以下原因产生造价差额的，为非咨询单位造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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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0.1 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提供的资料存在误差、缺失甚

至虚假情况，咨询单位依据接收到的资料出具造价咨询成果文

件。

3.0.2 建设单位在咨询单位完成合同约定的职责工作、出

具造价咨询成果文件后，另行更新工程资料，在审核单位审核

时予以提供。

3.0.3 参建各方对原合同条款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咨询单

位依据补充协议出具造价咨询成果文件。

3.0.4 审核单位审核时，施工现场情况较原施工现场出现

明显变化。

3.0.5 审核单位对经参建相关方确认的暂定价、暂估价、

无价材料签证价进行调整。

3.0.6 审核单位对咨询单位与参建各方已协商解决的争议

问题提出不同意见。

3.0.7 审核单位采取破坏性方式抽查并采用相应数据。

4.咨询单位疏忽造成的造价差额

因以下原因产生造价差额的，为咨询单位疏忽造成。

4.0.1 咨询单位对政策、规范、计价依据、招标文件、合

同及补充协议等存在理解错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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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0.2 咨询单位套用定额时出现错、漏、重或换算错误等

情况，确定工程量时出现计算错误的情况、编制工程量清单时

出现项目漏项、错项、特征描述不准确、列项不合理、不符合

计价规范等情况，及其他因缺乏严谨性引起的失误。

4.0.3 线性工程或工程量偏大、施工周期较长的工程，咨

询单位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现场踏勘及常规抽查工作的所得数

据样本不具代表性。

5.咨询单位主观故意造成的造价差额

因以下原因产生造价差额的，为咨询单位主观故意造成。

5.0.1 咨询单位对合同约定外的或无政策依据的项目擅自

计取或扣除相应费用。

5.0.2 咨询单位对缺乏结算资料或实际并未发生的工程量

擅自计入工程造价。

5.0.3 咨询单位对经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确认的甩项工程

漏扣或错扣。

5.0.4 咨询单位工程量计算稿存在明显缺失，或工程量计

算稿与造价咨询成果文件中的数据严重不符。

5.0.5 咨询单位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现场踏勘后，忽略踏勘

到的实际情况，经提示指正拒不根据项目事实增减相关内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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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相关数据。

6.违法违规情形

6.1 出具虚假造价咨询成果文件

存在以下情况的，为出具虚假造价咨询成果文件：

6.1.1 造价咨询成果文件无图纸、无工程量计算底稿的情

况。

6.1.2 造价咨询成果文件未按照要求加盖单位公章、未经

执业人员签字盖章或加盖虚假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、单

位公章的情况。

6.1.3 实际执业人员与造价咨询成果文件签字盖章人员不

符的情况。

6.2 作误导性陈述

咨询单位及执业人员有意识地忽略实质内容，在造价咨询

成果文件中陈述与项目事实不符的、导致建设工程其他相关主

体对实际情况产生错误判断的内容，造成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

经济损失。

6.3 故意抬高或压低工程造价

咨询单位有意识地忽略项目事实，采取各种方式、手段提

高或降低建设费用的预计或实际支出金额，经提示指正仍拒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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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，主观故意造成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经济损失。

6.4 伪造造价数据

咨询单位有意识地偏离基于工程实际和真实项目资料等

计算出的造价数据，无任何事实依据编造和提供有差异的、虚

假的数据。

7.其他

7.0.1 根据《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质量评价导则

（试行）》，因咨询单位疏忽造成造价差额的，单项误差率±10%

及以上的项目占所有项目数量 10%以内（工程总承包招标控制

价除外）、设计概算综合误差率±8%以内、招标控制价与施工图

预算综合误差率±5%以内、工程结算综合误差率±3%以内，工

程造价咨询成果质量判定为合格。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。

7.0.2 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工程

建设项目，因造价差额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，视差额成因性质、

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等结合行业现行的标准、规范确定相关

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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